
□本报记者 赵新政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 有的单位为体恤职工或因处
于生产经营淡季决定提前放假或延后上班， 有的单位则因生产任务重等原因而安排职工坚守岗
位。 在这一过程中会有一些让劳动者分不清的问题： 譬如春节放假能否代替年休假？ 提前放假
能否扣减工资？ 能否用安排补休或发慰问红包的方式代替春节加班费？ 以下4个案例分别对此
进行了详细的法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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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春节放假能否代替年休假？

章女士是一家公司的行政文
员。 2021年春节， 公司通知多放
5天假， 让大家农历正月十二正
式上班， 不扣工资。 这样， 加上
国家规定春节放7天假， 职工可
以连休12天， 能回老家与家人多
团聚几天。 因此， 包括章女士在
内的外地职工都特别感激公司。

章女士入职该公司已2年多
了， 按规定可以享受5天年休假。
到了2021年7月， 她想带孩子出
去走走 ， 于是向公司申请休年
假。 不料， 公司对她说： “春节
时多放的5天假就是年休假， 你
今年不能再休年休假了。”

章女士很疑惑： “多放的5
天假应该是公司给大家的福利，
怎么就变成年休假了？ 每个职工
的情况不同， 单位不能事先不作
说明， 就一刀切让我们在同一时
间休同样多的年假吧？” 公司表
示 ， 其有权统一安排职工年休
假。

面对如此答复， 章女士不知
如何是好？

【说法】
当前， 有不少企业安排员工

连休春节假和年休假， 这是可以
的， 但要符合法定条件。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
办法》 第九条规定： “用人单位
根据生产、 工作的具体情况， 并
考虑职工本人意愿， 统筹安排年
休假。 用人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
能安排职工年休假或者跨1个年
度安排年休假的， 应征得职工本
人同意。” 据此， 企业在春节期
间安排年休假应当考虑员工意
愿， 征得员工同意， 更不能一刀
切。

本案中， 公司仅仅是通知职
工春节期间多放5天假， 但没有
说明这5天假是代替年休假的 ，
更未让职工履行休年假的手续，
因此， 公司称春节放假即视为安
排了年休假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在此前提下， 章女士有权继续享

受2021年度的5天年休假 。 如果
公司执意不让休假， 章女士可以
向人社局投诉解决， 也可以通过
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来维权。

【案例2】
公司提前放春节假， 是

否可以扣工资？

2022年1月13日 ， 小卢所在
服装公司在公告栏张贴春节放假
通知， 决定给外地员工提前6天
放春节假。 小卢是位新员工， 来
公司还不到1年， 看到放假通知
后十分兴奋， 没想到外地员工还
有这样的福利 。 他不但感激老
板， 还早早抢订了1月26日回老
家的高铁票。

正当小卢盘算着如何安排这
个长假时， 有过往经历的同事对
他说： 不要太高兴了， 多放的这
6天假是要扣工资的。 小卢知道
真相后很不服气： 明明是公司组
织放假， 又不是员工们提出这种
要求的， 怎么能扣工资呢？

【说法】
每年春节， 法定假3天加上

两个周末和调休， 休假时长已达
7天。 即使这样， 仍有不少单位
出于方便职工的目的， 选择提前
放假或者延后开业， 让职工能充
分享受节日的快乐。 既然是让职
工充分享受快乐， 那就不能干出
扣工资这种让人闹心的事！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十
二条规定： “非因劳动者原因造
成单位停工、 停产在一个工资支
付周期内的， 用人单位应按劳动
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
资。 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
若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 则支
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
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若劳动者
没有提供正常劳动， 应按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

工资报酬是劳动合同的必备
条款， 企业在春节期间多放几天
假并没有超出一个工资支付周期
即1个月。 因此， 企业在春节放
假期间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规定
的标准支付工资， 无权扣发。 本

案中， 如果小卢2022年1月份的
工资果真被扣发了， 他可以通过
投诉或者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回
被扣的工资。

【案例3】
春节加班费， 能否用补

休方式代替？

小沈是公司一线员工。 2022
年1月15日， 公司接了一个大订
单 ， 可交货期限只有18天 ， 这
样， 即使开足马力也无法在2022
年春节前完成订单任务。 于是，
公司就做小沈等10名员工的工
作， 让他们在农历除夕和正月初
一至初三留下来加4天班， 并答
应加倍安排补休。

小沈等人同意留下来加班，
但认为加班应当给加班费。 公司
则以经济效益一直不好为由， 希
望他们理解， 并强调公司在支付
加班费和安排补休两者之间享有
选择权。 事实果真如此吗？

【说法】
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
《劳动法 》 第四十四条规

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
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
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
报酬： （一） 安排劳动者延长工
作时间的 ，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150％的工资报酬 ； （二 ） 休息
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
休的 ，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
的工资报酬； （三） 法定休假日
安排劳动者工作的， 支付不低于
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 上述
三种情形中， 只有在员工休息日
加班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可以在
安排补休和支付加班费两者之间
进行选择。 而对于正常工作日的
加点和法定休假日的加班， 用人
单位必须按上述规定的标准向加
班员工支付加班费， 而不能以安
排补休的方式来冲抵支付加班费
的责任。

国家规定2022年春节从1月
31日 （农历除夕） 开始放假7天，
其中， 除夕放假属于双休日调休
的， 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三属于法

定休假日。 因此， 如果小沈等10
名员工按公司要求留下来加班4
天的话， 其中， 除夕那天加班 ，
公司是可以安排补休的， 而对农
历正月初一至初三的加班， 公司
必须向小沈等人支付不低于日工
资三倍的加班费。

【案例4】
老板给加班员工发慰问

红包， 能否代替加班费？

2021年春节， 小邵本来想回
老家和父母团圆， 可架不住老板
的一再恳求就留下来加班， 帮助
公司完成生产任务。 正月初一那
天， 老板慰问小邵等加班员工时
给每人发了一个大红包600元 ，
大家格外开心。 事后， 小邵等人
因迟迟没有拿到春节假期加班工
资就找公司询问。 公司答复称，
大年初一那天老板给大家的 “开
门红” 大红包就是加班费。

小邵等人不认可公司的说
法， 遂向当地人社局投诉。 在人
社局的过问下， 小邵等人获得了
加班工资。

【说法】
春节放假既具有民俗性， 也

具有法定性。 职工春节加班， 放
弃了与家人欢聚同乐的机会， 坚
守在生产一线， 用人单位理应按
照 《劳动法》 第四十四条规定，
向其支付不低于正常工资三倍的
加班费， 而不能以 “红包” 来代
替加班费。

从性质上看， “红包” 和加
班费二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前
者是对劳动者工作和业绩的肯
定， 属于奖励和馈赠的性质， 而
且是属于老板的个人行为。 而加
班费是劳动者额外提供劳动应得
的报酬以及对劳动者放弃法定休
假日的补偿， 而且支付加班费属
于单位的经营行为， 应当专门向
劳动者支付。 本案中， 公司称所
发的600元红包就是春节加班费，
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公司应当依
法向小邵等员工支付三倍的加班
工资。

潘家永 律师

春节期间严防这些侵害职工权益的事

前不久， 上海海华
永泰 （北京） 律师事务
所彭李律师处理了这样
一起劳动争议案件： 小
汪于2018年11月20日入
职某公司， 从事公益性
岗位工作， 双方签订劳
动合同， 期限为2018年
11月20日到2020年11月
19日 。 2020年6月1日 ，
小汪发生工伤， 因劳动
合同期满时处于停工留
薪期， 故公司向小汪出
具 《劳动合同顺延通知
书》， 顺延至法定情形
消失时终止 。 2021年4
月30日， 顺延法定情形
消失， 公司终止与小汪
的劳动合同。 小汪申请
劳动仲裁， 要求支付解
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金。

仲裁机构审理认
为， 根据 《劳动合同法
实施条例》 第十二条规
定，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为安置就业
困难人员提供的给予岗
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
的公益性岗位， 其劳动
合同不适用劳动合同法
有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的规定及支付经济补
偿的规定。 因此， 裁决
驳回小汪的仲裁请求。

公益性岗位是指以
实现公共利益和安置就
业困难人员为主要目
的， 由政府出资开发设
置的非营利性公共管理
和社会公益性服务岗
位。 公益性岗位优先安
排困难人员或特殊群
体， 并从就业专项资金
中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和
岗位补贴。 公益性岗位
主要包括各级政府投资
开发的城市公共管理中
的公共设施维护、 社区
保安、 保洁、 保绿、 停
车看管等。 各级机关事
业单位的后勤服务岗
位， 以及适宜就业困难
人员再就业的其他公益
性岗位。

需要注意的是， 公
益性岗位作为一个临时
性政府救济岗位， 在该
岗位上形成的劳动关系
虽不同于按照市场机制
竞争选择、 协商一致确
定的劳动关系， 但根据
《就业促进法》 和 《劳
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相
关规定， 在公益性岗位
上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除不能适用 《劳动合同
法实施条例》 第十二条
关于劳动合同法有关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
定以及支付经济补偿的
规定外， 目前没有任何
其他法律法规对公益性
岗位就业的劳动者的权
利作出限制或特殊规
定， 故在其他方面公益
性岗位的劳动者和其他
劳动者享有同样的权
利， 承担相应的义务。

在公益性岗位就职
终止劳动合同无需补偿

近日， 读者魏佳芙向本报咨
询说， 公司与她约定包吃包住，
完成基本生产任务， 按最低工资
标准发放报酬。 超额完成基本任
务， 超出部分按多劳多得计付报
酬。 可是， 她坚持每天按时上下
班甚至主动延长上班时间， 上个
月仍没完成基本生产任务 。 因
此， 公司以她创造的效益尚不够
其吃住费用为由， 决定只按最低
工资标准的60%向她发放工资。

她想知道 ： 公司这样做对
吗？

法律分析
公司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发放

工资是错误的。
一方面，《最低工资规定》第

三条、 第十二条分别规定： “本

规定所称最低工资标准， 是指劳
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
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
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 用人单
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
本规定所称正常劳动， 是指劳动
者按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
在法定工作时间或劳动合同约定
的 工 作 时 间 内 从 事 的 劳 动 。 ”
“实行计件工资或提成工资等工
资形式的用人单位， 在科学合理
的劳动定额基础上， 其支付劳动
者的工资不得低于相应的最低工

资标准。” 因此， 按照不低于最
低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工
资， 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只
要劳动者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内付
出了力所能及的劳动， 则不管其
是否完成工作任务、 完成任务质
量的高低， 用人单位均须无条件
支付最低工资， 而不能以任何理
由 、 任何形式加以减少甚至克
扣。

本案中， 魏佳芙坚持每天按
时上下班， 甚至还主动延长上班
时间， 工作时毫无懈怠， 公司必

须按最低工资标准足额向其支付
工资。

另一方面， 公司对魏佳芙实
行包吃包住， 只是公司给予她的
一种福利， 而福利属于公司主动
给予她的非现金形式待遇， 并不
在国家统计局 《关于工资总额组
成的规定》 第四条所规定的、 工
资总额的六个组成部分之列。 因
两者互不相干， 所以， 公司不能
以其创造的效益低而少发最低工
资。

颜东岳 法官

以员工创造的效益不如吃住费用高为由
克扣最低工资合法吗？


